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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1〕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 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

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

的通知 
 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乡镇（区）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提升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

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，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
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财办

库〔2021〕14 号）（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清理范围 

除小额零星采购适用的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外，对于分

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或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政府采购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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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已开展采购活动尚未签订合同、合同尚在履约期的政府

采购项目），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、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

动资格条件的各类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应商库。

二、具体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清理阶段（2021年 2月 22日至 3月 5日）。

各主管预算部门组织所属单位开展自查清理, 并于

2021年 3月 5日前汇总填写《政府采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

资格库自查项目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，连同自查清理情况说明

一 并 报 送 县 财 政 局 采 购 办 （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xxczcgb@163.com）。

（二）重点核查阶段（2021年 3月 5日到 3月 20日）。

财政部门根据采购人自查和清理情况开展重点核查。核查项

目数量和比例由财政部门结合实际自行确定，但涉及财务审

计和资产评估服务的采购项目核查比例不低于 50%；核查结

束后，财政部门填报《政府采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

库专项清理项目核查表》（附件 3），连同清理核查情况、附

件 2统计表一并形成书面报告，于 2021年 3月 22日前上报

市财政局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阶段。专项清理工作结束后，财政

部门将按照要求将设库情况纳入政府采购日常监督检查范

围，财政部门计划将在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开展一次政

府采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日常监督检查，发现

一起，查处一起。对于确需多家供应商承担的采购项目，要

指导采购人在明确服务标准和定价原则等采购需求的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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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根据业务性质、服务区域等要素，合理设置采购项目包，

通过竞争择优，将相应采购业务明确到具体供应商。 

三、清理要求 

（一）对尚未签订合同和签订合同但尚未履行的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一条规定和

财办库〔2021〕14号文件“二、（三）”要求重新开展采购活

动，并通知有关方。 

（二）已签订合同尚在履约期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终止合同，并通知有关

方。 

附件：1.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

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（财办库〔2021〕14号） 

      2.政府采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自查项

目统计表（采购人填报） 

3.政府采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

理项目核查表(财政部门填报) 

      4. 政府采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日常监

督检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县财政局 

2021年 1月 29日


